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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沧运政办字〔2025〕20 号

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废止《运河区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三年行

动方案（2023-2025）》的通知

各镇、办事处，区直各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优化公平竞争市场环境，经研究决定，现对《运河

区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-2025）》予以废止。

自本决定印发之日起，《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<运河区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-2025）>

的通知》（沧运政办通字〔2023〕34 号）内容全部失效。

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11 月 27 日



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27 日印

（共印 30 份）


